高雄市政府環境保護局廢棄物處理隊

廢棄物進場管制規定

1、 本局廢棄物處理隊之南星計畫區係安定掩埋場，得進場之廢棄物種類為玻璃屑、陶瓷屑、建築廢棄物（係指營建或拆除建築物或其他工程所產生之砂、石、土、磚瓦、水泥塊、混凝土塊等性質安定之固體廢棄物而言）、天然石材下腳碎片（塊）或經中央主管機關公告之一般事業廢棄物；但木材類、塑膠類、橡膠類、樹枝及其他認為不適宜者，均不得進場掩埋。違者得請其運出中心，情節重大者或屢犯或不聽指示者得依法舉發。
二、清運車輛應符合下列規定，如有違反者依相關法令處理之。 

（1）清運卡車應為總重噸以下砂石專用車。

（2）進場車輛應加密封或覆蓋，防止溢散。

（3）遵守管制站規定，打開覆蓋接受必要之抽驗及檢查。

（4）遵守場區內管理規則及管理人員之指揮，不得任意傾倒。

（5）遵守行車路線，不得任意超車、超速。

（6）出場車輛必須清洗乾淨始得出場。

（7）其他告示事項。

三、若因棄土數量龐大，將視需要要求棄土單位自備灑水車（含水源）與作業機具（推土機）。

四、得因人力不可抗拒或其他因素終止進場填築作業。

